国家能源e购商城采购单位结算规则

第一条  总则

1.1 本规则是采购单位与国家能源e购商城运营方国电（北京）配送中心有限公司（下称“商城”）之间就采购结算工作所订立的契约，即构成双方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1.2本规则适用于商城电子超市和电力专区等其他专区商品结算业务。本规则中采购单位指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单位。

1.3 为进一步提高商城服务水平，商城施行“以集团公司子分公司”为划分依据的结算专员负责制，每月出具《国家能源e购商城结算运营分析简报》报送集团公司子分公司采购管理部门。
第二条 结算规则

2.1 账户管理

商城对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独立签订合同、独立付款结算的采购单位或组织开立实体账户，其他情况的采购单位和组织均依托母公司开立影子账户；采购单位要加强商城采购账户使用权限管理，避免因账户管理不善造成订单结算“三流”不一致情况发生。

2.2 预存货款

2.2.1 商城预存货款原则上仅收取采购单位银行电汇款或三个月以内承兑期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原则上，不收取纸质版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

2.2.2 采购单位要按照销售协议中约定的账户、账号向商城汇款，避免因账号有误造成不良后果；若有发生，调账或退款需出具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

2.2.3 采购单位经营困难或预存款账户余额不足，可申请透支下单，年度透支额度不超过50万元，账期不超过3个月；采购单位要按约定账期归还透支款项、订单验收欠款和应收账款，避免因长期逾期不还，影响正常采购。

2.2.4 原则上，以下情况不办理透支业务：

（一）采购单位列入集团公司僵尸企业或待处置范围；

（二）采购单位出现过未如期归还透支款项情况；

（三）采购单位存在订单验收欠款未归还情况；

（四）采购单位存在应收账款长期未归还情况；
（五）采购单位存在已到货订单恶意不验收情况。

2.3 到货验收

2.3.1 电子超市已到货商品不允许无理由拒收，确因正当理由拒收，要求快递人员将商品即刻取走，避免发生“拒收”再转“妥投”情况而影响结算工作正常开展。

2.3.2 电子超市商品“妥投”七天自动验收；电力专区等其他专区商品自“到货登记”15日内，采购单位要进行验收操作，避免长期不验收而影响结算工作正常开展。

2.4 订单售后

商城已验收或已开票订单不允许退货，确因商品质量问题需要退货，需提供证明材料并通过商城发起相关流程，避免线下与供应商直接退货而影响结算工作正常开展。

2.5 订单开票

2.5.1 商城与采购单位月度结算“开票”窗口期为20天，即：每月1日--20日，原则上，订单到货验收后10日内，商城自动发起“开票申请”，3日内完成发票开具；每月分三次邮寄发票，依次为7日、14日和20日。

2.5.2 商城将严格按照订单“验收”状态开具发票，在正常入账周期内，采购单位要及时签收发票，办理财务入账手续，保证双方账务往来一致。

2.5.3 采购单位要对订单结算发票类型、开票信息和收票人信息进行确认维护，避免因信息维护错误造成不良后果而影响结算工作正常开展；因特殊原因，导致发票损坏、丢失、逾期等情况发生，采购单位需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情况说明联系商城办理半年内发票复印件查询业务。

2.6 其他事项

2.6.1 如遇国家增值税税率调整，商城商品原展示不含税价格保持不变，将据实调整商品税率、税额和含税价格。

2.6.2 按照集团公司内部往来对账要求，采购单位每月末最后一日前要通过商城协同对账模块完成上月往来对账工作，打印《集团公司内部交易对账单》加盖财务专用章并发送至商城指定邮箱。

第三条 附则

3.1 商城有权根据法律、法规、政策、采购制度、交易习惯、客观条件、商城平台功能等对本规则进行修订，并按修订后的规则进行管理。

3.2 本规则与《商城销售协议》及其他以本商城名义发布的制度、办法、规定、规则等均属不可分割的整体。

3.3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